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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處理本系教師之聘任、新聘、不續聘、停聘及解聘及升等事

宜，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設立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教師之聘任、升等之初審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本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產

生。 

第二條    聘任 

  一、 擬聘教師需檢附下列證件： 

 (一) 聘任申請表。 

 (二) 履歷表（含著作目錄）。 

 (三) 學經歷證件。 

  (四) 最近五年內代表著作（合著者須附合著證明）及七年

內參考著作(陳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資格證書時，以五

件為限)。 



 (五) 推薦函至少二封。 

 (六) 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二、 新聘教師外審作業由本系辦理一次。外審審查程序、人數、

合格標準及外審意見疑義處理程序等事項比照本校教師

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十六條有關規定辦理。惟如依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第三十條之一第一款、第

十六條之一第一款，擬聘講師或助理教授者，外審審查人

數得調降為三人，二人審查及格者為合格。 

 三、 借調教師轉任為本系專任教師、禮聘教師、校外合聘（不

佔缺）及兼任教師，除得免著作審查外，餘比照專任教師

聘任程序辦理。    

第三條    升等 

本系專任教師得依其專業領域，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三章送審類別各條及其附表規定之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教學）

之研究或研發成果，提出升等送審教師資格。 

  一、本系教師升等作業中之年資計算，依本校相關規定認定。 

  二、本系教師提請升等時，應備妥以下資料在規定期限內提本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 升等申請表。 

    (二) 送審著作之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代表著作需附中

文摘要一式七份，如有合著者需附合著證明；尚未

出版之代表著作、參考著作，應提出已被接受將發

表（刊登或出版）之證明。 

(三) 教育部頒發原級教師證書影印本。 

(四) 升等年資證明（聘書或經歷證明影印本）。 

(五) 教學、輔導及服務評分表。 

三、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接獲申請後二週內決定升等審查

委員會之成員，並召開升等審查委員會處理升等事宜。 

   四、升等審查內容包含研究、教學、輔導及服務三項。教師教

學、輔導及服務成績滿分為一百分，教學成績佔百分之六



十，輔導及服務成績佔百分之四十，教學、輔導及服務成

績併計以七十分為及格，教學、輔導及服務成績及格者，

方得進行研究成績之審查。本系教師升等論文計點辦法另

訂之。研究評核項目，應由院教評會辦理一次外審作業，

每次應送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六人審查。 

              升等類型區分為「學術領域」、「技術研發領域」及「教

學實踐研究領域」、「文藝創作展演領域」及「體育競賽領

域」等五類。 

              著作外審經審查有疑似違反學術倫理情形者，教評會

或升等審查委員會應先停止升等審議程序，先行調查認定

是否違反學術倫理，並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及學術倫理處理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 教師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資格者，以

學位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

報告、技術報告（以下簡稱學位論文）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教師申請以博士學位升等助理教授或舊制講師申請以博

士學位升等副教授者，得以其學位論文替代專門著作辦理

著作外審。 

  以技術研發領域送審之教師，除應符合第一項規定

外，應通過最近一期教師評鑑，且應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後，具有下列成果之一： 

  (一) 著有發明專利且該專利技轉金(含智慧財產權授權

金)實收入總額，助理教授擬升等副教授達 60萬元、

副教授擬升等教授達 100萬元者。 

       (二) 對於產(官)學合作計畫(以合約簽訂日期為準，且以

本校名義簽署或經費分包至本校)著有實績貢獻

者，審查標準另訂之。 

 



            以教學實踐研究領域送審之教師，除應符合第一項規

定外，應通過最近一期教師評鑑，且應同時具有下列二項

成果： 

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以下獎勵合計達五次

者： 

(一) 教學科目之教學意見調查分數經篩選居於各系、

所、班、中心、學位學程學士班開課班數或碩、博

士班合計開課班數前百分之十，由本校頒給證明予

以獎勵者。 

              指導學生參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獲獎者。 

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性、國際性競賽獲獎者。 

曾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二) 曾獲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本校教學傑

出獎(含原教學貢獻獎)一次，或教學優良獎(含原教

學績優獎)達二次者。 

        六、 升等審查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申請人到會補充說明。 

七、 升等審查委員會之決議需提系教評會。 

八、 升等審查委員會之決議需知會系教評會。 

第五條  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合申請人之學術專長，如申請人送審著作

跨不同學術專長領域，則以代表著作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據。 

     審查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外審委員與送審人有下

列關係之一者，應主動告知並自行迴避： 

一、現有或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該案件之代理人或輔佐人。 

      六、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不應由同一學校或機構之人員擔任。 

申請人建議迴避名單應以書面註明，並以不超過三名為限。 



 

違反第一項規定，未迴避審查者，該評審結果無效，不予採

計。但其餘有效之評審，仍得計入審查結果。有效外審人數不足

時，應就不足之人數另行依程序送審補正。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依程序送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

定後實施。 

  


